
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创设说明书示范文本
（2025年版）

说 明
1.为规范和便利市场参与者开展信用风险缓释凭证业务，根据《银行间市场信用风险缓释工具业务规则》《信用风险缓释凭证业务指引》《信用风险缓释凭证信息披露操作细则》《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创设定价操作细则》《信用风险缓释凭证持有人会议规程》等自律规则，制定本示范文本。
2.本示范文本借鉴市场参与者在类似交易中使用的文本，基于《中国场外信用衍生产品交易基本术语与适用规则（2022年版）》（包括其后续的修订或更新）中的相关基本术语及其适用规则起草，为市场参与者在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的创设、投资及交易方面提供示范文本。
3.市场参与者应根据具体交易需求及适用法律使用、修改及补充本示范文本。本示范文本并非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要求市场参与者在信用风险缓释凭证业务中须使用的文本，市场参与者应独立评估和决定在此类业务中使用的交易文件及其具体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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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设机构全称】[footnoteRef:1] [1: 【】括号内容为提示性内容，添加相关内容后应删除括号。下同。（脚注为提示性内容，添加使用时应删除，下同。）] 

【】年度第【】期[footnoteRef:2]【参考实体[footnoteRef:3]/参考债务[footnoteRef:4]简称】 [2: 年度为创设年份；期数是创设机构挂钩同一参考实体或参考债务的信用风险缓释凭证期数。]  [3: 参考实体简称为登记托管机构提供的简称或参考实体常用简称。若存在多个参考实体，参考实体简称直接写为“多实体”。]  [4:  参考债务为债券的，应使用债券登记托管机构提供的简称。] 

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创设说明书



【创设机构全称】
本期计划创设名义本金【】万元




【】年【】月
[bookmark: _Toc529953353][bookmark: _Toc8186][bookmark: _Toc20799][bookmark: _Toc8635][bookmark: _Toc205973685][bookmark: _Toc12916][bookmark: _Toc2567][bookmark: _Toc530063599][bookmark: _Toc205931248][bookmark: _Toc69077732][bookmark: _Toc194265678][bookmark: _Toc201842735]声 明

本期凭证根据《银行间市场信用风险缓释工具业务规则》《信用风险缓释凭证业务指引》《信用风险缓释凭证信息披露操作细则》《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创设定价操作细则》《信用风险缓释凭证持有人会议规程》等自律规则创设。创设机构承诺本创设说明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创设机构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创设说明书所述本机构的财务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凡通过认购、受让等合法手段取得并持有本期凭证的，均视同自愿接受本创设说明书对本期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各项权利义务的约定。本期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属于信用风险缓释工具，请投资者仔细阅读本创设说明书全文及有关的信息披露文件，独立判断投资价值，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创设机构承诺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本创设说明书的约定履行义务，接受投资者监督。
截至本创设说明书签署日，除已披露信息外，无其他影响偿付能力的重大事项。

2

[bookmark: _Toc19453][bookmark: _Toc32501][bookmark: _Toc467964227][bookmark: _Toc530063600][bookmark: _Toc10607][bookmark: _Toc27942][bookmark: _Toc468016882]目  录

第一章	释义	8
第二章	风险提示及特别说明	10
一、投资风险提示	10
二、关联方关系说明	11
三、投资者适当性标准特殊说明	11
四、信用事件条款说明	11
五、创设安排及交易流通特殊说明	11
六、结算方式特殊说明	11
七、持有人会议特殊说明	11
八、其他事项说明	11
第三章	创设条款	13
一、创设要素	13
二、创设销售流程	15
三、凭证登记托管安排	20
四、信用保护费支付安排	20
五、凭证的交易流通	21
第四章	信息披露安排	22
一、创设信息披露	22
二、存续期定期披露	22
三、存续期重大事项披露	23
四、提前注销的信息披露	24
五、信用事件触发的信息披露	24
第五章	创设机构基本情况	25
一、创设机构基本情况	25
二、创设机构信用情况	25
三、创设机构财务情况	25
四、创设机构合规情况	25
第六章	参考实体及参考债务基本情况	25
一、参考实体情况	25
二、债务种类	25
三、债务特征	25
四、参考债务情况	25
第七章	提前终止	26
第八章	信用事件的类型及定义	26
第九章	结算安排	27
一、结算条件	27
二、结算方式	28
三、发生信用事件后的结算安排	28
第十章	通知方式和生效	30
第十一章	税收	30
第十二章	凭证持有人会议	30
一、召开情形	30
二、会议召集	31
三、凭证持有人会议相关要求	33
四、持有人会议决议导致凭证的终止	36
第十三章	争议的解决	37
一、适用法律	37
二、争议的解决方式	37
三、弃权	38
第十四章	备查文件	38
一、备查文件清单	38
二、查询地址	39
【本期凭证全称】申购要约	41
【本期凭证全称】配售结果通知	42
【本期凭证全称】预配售情况公告	43
【本期凭证全称】配售确认及信用保护费支付通知	44
【本期凭证全称】创设情况公告	45
【本期凭证全称】信息披露文件变更说明	46
【创设机构全称】重大事项公告	47
【本期凭证全称】提前注销情况公告	48
【本期凭证全称】信用事件触发公告	49


第1章 [bookmark: _Toc69077733][bookmark: _Toc205973686][bookmark: _Toc28540]释义

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1. 交易商协会：指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2. 上海清算所：指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3. 信用风险缓释凭证：指符合交易商协会发布的《信用风险缓释凭证业务指引》相关定义和要求的信用风险缓释凭证；
4. 本期凭证：指【本期凭证全称】，是交易双方共同签署的《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主协议（凭证特别版）》项下交易；
5. 本创设说明书：指【本期凭证全称】的创设说明书，是交易双方共同签署的《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主协议（凭证特别版）》项下的交易有效约定；
6. 创设机构：指【创设机构全称及简称】；
7. 凭证持有人/投资者：指符合银行间信用风险缓释工具业务参与者要求，认购并持有本期凭证的投资者或在二级市场购买并持有本期凭证的投资者；
8. 交易双方：指已签署《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主协议（凭证特别版）》且受本创设说明书约束的本期凭证的创设机构和投资者；
9. 凭证创设定价[footnoteRef:5]：指由凭证创设机构按照【簿记建档流程】或【询价方式】为本期凭证定价及配售的程序； [5: 将所选择的定价方式纳入释义。] 

10. 登记托管机构：指本期凭证登记托管机构；
11. 营业日/工作日：指北京的商业银行对公业务正常营业时间（不包括国家规定的法定节假日）；
12. 元：如无特别说明，指人民币元；
13. 本创设说明书中涉及信用衍生产品交易的术语含义适用《中国场外信用衍生产品交易基本术语与适用规则（2022年版）》[footnoteRef:6]，除非在本创设说明书中另有定义或修改； [6: 《中国场外信用衍生产品交易基本术语与适用规则（2022年版）》可能根据市场发展进行修订或更新，应准确写明本期凭证适用的《中国场外信用衍生产品交易基本术语与适用规则》（简称《基本术语与适用规则》）版本。下同。] 

14. 《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主协议（凭证特别版）》[footnoteRef:7]：指由交易商协会制定和发布的《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主协议（凭证特别版）》。 [7: 《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主协议（凭证特别版）》可能根据市场发展进行修订或更新，应准确写明本期凭证适用的《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主协议（凭证特别版）》版本。下同。] 


第2章 [bookmark: _Toc69077734][bookmark: _Toc205973687]风险提示及特别说明

[bookmark: _Toc468016884][bookmark: _Toc7385][bookmark: _Toc22783][bookmark: _Toc9086][bookmark: _Toc17577][bookmark: _Toc2223][bookmark: _Toc530063602][bookmark: _Toc467964229][bookmark: _Toc69077735][bookmark: _Toc205973688]一、投资风险提示[footnoteRef:8] [8: 本节列举的风险提示类型仅供参考，创设机构应根据自身情况和本期凭证情况予以调整和补充。] 

本期凭证属于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在评价和购买本期凭证时，应特别认真考虑以下各项风险因素。
（一）流动性风险
本期凭证在转让时存在一定的交易流动性风险，可能由于无法找到交易对手而难以将其变现。
（二）偿付风险
在本期凭证的存续期内，如果由于不可控制的市场及环境变化，创设机构可能出现经营状况不佳或创设机构的现金流与预期发生一定的偏差，从而影响本期凭证的按期足额兑付。
（三）与创设机构相关的主要风险
如果创设机构在经营管理中，受到自然环境、经济形势、国家政策和自身管理等有关因素的影响，使其经营效益恶化或流动性不足，可能导致其无法履行本期凭证项下支付义务。在本期凭证存续期内，可能出现由于创设机构经营情况变化，导致信用评级机构调整对创设机构的信用级别，从而引起本期凭证交易价格波动，使本期凭证投资者的利益受到影响。
（四）不可抗力风险
因不可抗力可能导致本期凭证认购失败、交易中断、资金清算延误、创设机构无法正常履约等。
（五）操作或技术风险
本期凭证相关当事人在业务各环节操作过程中，因内部控制存在缺陷或者人为因素造成操作失误或违反操作规程等引致的风险，例如越权违规交易、交易错误、IT系统故障等风险。
[bookmark: _Toc69077736][bookmark: _Toc205973689]二、关联方关系说明[footnoteRef:9] [9: 若创设机构与本期凭证参考实体存在关联关系，应予以说明；若没有，应填写无。] 


[bookmark: _Toc205973690]三、投资者适当性标准特殊说明[footnoteRef:10] [10: 创设机构在创设说明书中对投资者适当性标准、创设安排、交易流通、结算方式、持有人会议等存在特殊要求的，应予以说明；若没有，应填写无。] 


[bookmark: _Toc69077737][bookmark: _Toc205973691]四、信用事件条款说明[footnoteRef:11] [11: 信用事件类型及表述与《基本术语与适用规则》存在差异的，应说明差异及潜在影响；若没有，应填写无。] 


[bookmark: _Toc205973692][bookmark: _Toc69077738]五、创设安排及交易流通特殊说明

[bookmark: _Toc205973693]六、结算方式特殊说明

[bookmark: _Toc205973694]七、持有人会议特殊说明

[bookmark: _Toc205973695]八、其他事项说明
创设机构未向投资者就与本期凭证相关的参考债务作出任何性质的声明或陈述。创设机构和投资者均有权就参考实体的债务、参考债务进行任何交易，或接受参考实体的存款、向其放款或与其进行任何金融或商业业务活动，不受本期凭证的影响，即使上述交易或业务活动可能对参考实体或另一方在本期凭证项下的权利义务产生不利影响（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可能构成或产生一项信用事件的行为）。
创设机构和投资者均有权在本创设说明书签署日后获取或掌握与参考实体有关的信息，该信息可能与本期凭证有关且不为公众或另一方所知悉，但该方没有义务向另一方披露该信息（无论其是否为保密信息）。
第3章 [bookmark: _Toc8777][bookmark: _Toc205973696][bookmark: _Toc467964231][bookmark: _Toc468016886][bookmark: _Toc12116][bookmark: _Toc19410][bookmark: _Toc16638][bookmark: _Toc530063603][bookmark: _Toc9297][bookmark: _Toc69077739]
创设条款

[bookmark: _Toc30627][bookmark: _Toc530063604][bookmark: _Toc17144][bookmark: _Toc4207][bookmark: _Toc4349][bookmark: _Toc467964232][bookmark: _Toc468016887][bookmark: _Toc21335][bookmark: _Toc205973697][bookmark: _Toc69077740]一、创设要素
以下为本期凭证创设要素。为了解本期凭证的全面情况，投资者应阅读本创设说明书全文。
	创设机构全称
	

	凭证全称
	

	参考实体全称及简称
	

	债务种类[footnoteRef:12] [12:  指参考实体所负债务的类别，包括但不限于：付款义务、借贷款项、贷款、债务工具、贷款或债务工具、仅为参考债务。挂钩单一债券的凭证，债务类别是仅为参考债务。] 

	【仅为参考债务】

	债务特征[footnoteRef:13] [13:  指参考实体所负债务的一项或多项特征，包括但不限于一般债务、次级债务、交易流通、本币或外币等。] 

	【一般债务、交易流通、本币】

	参考债务全称及简称（如有）
	

	创设方式[footnoteRef:14] [14:  根据本期凭证创设面向群体范围不同，可选择填写“面向银行间市场机构投资者创设”或者“定向创设”。] 

	

	投资者范围
	【已签署和备案《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主协议（凭证特别版）》的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市场参与者，包括核心交易商或一般交易商。】[footnoteRef:15] [15:  为支持债券发行、与参考债务联动创设的，参考表述为“拟认购【参考债务简称】的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市场参与者，并已签署和备案《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主协议（凭证特别版）》。”] 


	名义本金[footnoteRef:16] [16:  任何一家参与者对某一标的债务的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的卖出余额不得超过该标的债务总余额的100%；针对某一标的债务的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创设总规模不得超过该标的债务总余额的500%。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创设规模按照各期限未到期余额加总计算。] 

	不超过人民币【】万元

	定价方式
	【簿记建档】[footnoteRef:17] [17: 除定向创设且挂钩存续债务的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可采用询价定价方式外，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创设定价均应选择簿记建档方式。] 


	创设日/簿记建档日[footnoteRef:18] [18: 视定价方式选择是否称为簿记建档日。创设机构应在本创设说明书披露后十个营业日内完成销售。为支持债券发行、与参考债务联动创设的，凭证创设日应不晚于债券簿记建档日。] 

	

	凭证登记日[footnoteRef:19] [19: 为支持债券发行、与参考债务联动创设的，凭证登记日应与债券登记日为同一日。] 

	

	上市流通日
	

	信用保护费支付日
	

	信用保护起始日/起始日[footnoteRef:20] [20: 原则上信用保护起始日和登记日应为同一日。] 

	

	信用保护到期日/约定到期日
	

	约定到期日适用
营业日准则
	【适用】或【不适用】

	信用保护买方
	本期凭证持有人

	信用保护卖方
	本期凭证创设机构

	付费方式[footnoteRef:21] [21: 视情况约定前端一次性付费、按季付费、按年付费或其他付费方式。] 

	

	信用保护费费率
	【根据本期凭证簿记建档结果确定】[footnoteRef:22] [22: 如果选择询价定价创设，可进行修改。] 


	信用保护费簿记建档区间（年化）[footnoteRef:23] [23: 视定价方式选择是否称为簿记建档区间。] 

	【】%-【】%

	计息基准
	【实际天数/实际天数】

	营业日
	【北京的商业银行正常营业时间】

	营业日准则
	【下一营业日】[footnoteRef:24] [24: 营业日准则是指若某一相关日期并非营业日，则根据相应准则进行调整：“下一营业日”即为相关日期顺延至下一营业日。也可视情改为“经调整的下一营业日”（即顺延至下一营业日，但如果下一营业日跨至下一月，则提前至上一营业日）或“前一营业日”（即提前至上一营业日）。] 


	信用事件
	

	结算方式[footnoteRef:25] [25: 视情况进行选择，包括实物结算、现金结算等方式，可适用《基本术语与适用规则》相关术语及适用规则，或根据需求进行修改。] 

	

	可交付债务（如有）[footnoteRef:26] [26: 仅适用于实物结算，指在结算日可由投资者向创设机构交割的参考实体的债务。挂钩单一债务时，可交付债务即为参考债务；挂钩主体时，应明确可交付债务种类、特征。] 

	

	参考比例
	100%

	实物结算日/实物交割日[footnoteRef:27] [27:  仅适用于实物结算，若采用现金结算等其他结算方式，应予以调整。] 

	由投资者在实物交割通知中指定的某一个营业日，在结算条件满足之日后的【】个营业日内[footnoteRef:28]。 [28:  原则上不少于10个营业日。] 


	凭证登记托管机构
	上海清算所


[bookmark: _Toc528934876][bookmark: _Toc29358][bookmark: _Toc13066][bookmark: _Toc530063605][bookmark: _Toc27971][bookmark: _Toc9881][bookmark: _Toc3396][bookmark: _Toc467964234][bookmark: _Toc468016889]
[bookmark: _Toc205973698][bookmark: _Toc69077741]二、创设销售流程
本期凭证采用【】[footnoteRef:29]方式进行销售。本期凭证创设机构的联系人为【】，联系方式为【】，传真为【】，邮箱为【】。 [29:  选择簿记建档或询价方式进行创设，参考本节表述。根据销售方式不同，可参考本节相关不同表述。] 

（一）适用簿记建档方式
本期凭证的簿记场所为【】。创设机构应按照凭证簿记建档的相关要求及该簿记场所相关操作规程完成簿记建档工作。
凭证的簿记建档将分为预配售和正式配售两个阶段[footnoteRef:30]。所有申购本期凭证的投资者须在申购要约中承诺申购本期凭证参考债务，且申购参考债务的金额应不少于其获得的本期凭证预配售名义本金金额。 [30:  为支持债券发行、与参考债务联动创设的，可参考本段内容。若不涉及与参考债务联动创设，应调整本段内容。] 

1.预配售安排[footnoteRef:31] [31:  创设机构可设置超过标的债券发行金额的计划创设名义本金上限开展预配售，但计划创设名义本金不得超过标的债务发行规模的200%，并应要求单一投资者的凭证预配售申购金额不超过标的债券发行金额，否则不予配售。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本期凭证需要在风险提示部分注明在预配售阶段存在超额配售的可能性。] 

本期凭证申购时间为【】年【】月【】日【】时至【】年【】月【】日【】时整[footnoteRef:32]，投资者应在申购时间内通过创设机构指定的【】方式[footnoteRef:33]提交申购要约。单一投资者（资管产品管理人每只产品或者机构自营）的申购金额上限为本期凭证计划名义本金金额。在申购时间以外提交的、申购费率在簿记区间以外的、申购金额超过本期凭证计划创设名义本金的任何形式的认购、要约或承诺均不属于有效申购要约。 [32: 为支持债券发行、与参考债务联动创设的，原则上预配售日当日簿记建档的截止时间与参考债务簿记建档截止日当日的截止时间一致。]  [33: 创设机构通过第三方技术支持机构提供且经交易商协会登记的凭证创设系统进行销售的，应注明系统名称。] 

具体销售安排如下：
（1）创设机构按照本创设说明书中的定价和配售方式先通过预配售的方式确定信用保护费费率和预配售名义本金金额，并做好书面记录和说明。
a.定价方式。在本期凭证申购时间内足额募集或超额募集的，申购时间截止后，创设机构将全部有效申购要约按申购费率由高到低逐一排列，取募满计划创设名义本金时对应的费率作为本期凭证信用保护费费率。若全部有效申购额小于计划创设名义本金，可缩减本期凭证名义本金，取投资者最低申购费率作为本期凭证信用保护费费率。
b.配售方式。创设机构对本期凭证全部有效申购进行配售，投资者的配售金额不超过其申购金额。
如簿记区间内的有效申购总金额低于或等于计划创设名义本金金额，原则上应对全部有效申购进行全额配售；
如簿记区间内的有效申购总金额超过计划创设名义本金金额，原则上应对本期凭证信用保护费费率以上的全部有效申购进行全额配售，对等于本期凭证信用保护费费率的有效申购按申购金额比例配售。
（2）预配售结果确定后，创设机构向获得预配售的投资者发送预配售结果通知，通知相关投资者本期凭证信用保护费费率及其预配售名义本金金额，并在参考债务簿记建档结束前进行本期凭证预配售结果公告。
2.正式配售安排[footnoteRef:34] [34:  若本期凭证由上海清算所提供正式配售服务，可以参考本节表述。若采用其他方式进行正式配售，应调整本节内容。] 

上海清算所为本期凭证提供正式配售服务，对参考债务发行结果和本期凭证预配售结果进行匹配，匹配规则如下：
（1）对于参考债务分销缴款结果高于或等于凭证预配售名义本金金额的，按照凭证预配售名义本金金额予以正式配售；
（2）对于参考债务分销缴款结果少于凭证预配售名义本金金额的，按照参考债务分销缴款结果予以正式配售。
上海清算所对参考债务发行结果和本期凭证预配售结果进行匹配，并依据匹配后的正式配售结果进行凭证登记，信用保护原则上自本期凭证登记日起生效，信用保护费支付不作为登记和信用保护生效的前提。本期凭证实际配售的名义本金金额以上海清算所登记结果为准。
上海清算所将正式配售结果告知创设机构。创设机构向获得正式配售的投资者发送配售确认及信用保护费支付通知，通知正式配售名义本金金额以及其需要缴纳的信用保护费金额、付款日期、划款账户等信息。
（二）适用询价方式[footnoteRef:35] [35:  仅定向创设且挂钩存续债务的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可采用询价定价方式。如采用询价方式创设，可参考本节表述。采用簿记建档方式定价的，本节内容应删除。] 

本期凭证采用固定费率【】%进行销售。创设机构按照本创设说明书中的配售方式确定配售名义本金金额，并做好书面记录和说明。
本期凭证申购时间为【】年【】月【】日【】时至【】年【】月【】日【】时整，投资者应在申购时间内通过创设机构指定的【】方式[footnoteRef:36]提交申购要约。单一投资者（资管产品管理人每只产品或者机构自营）的申购金额上限为本期凭证计划名义本金金额。在申购时间以外提交的、申购费率在簿记区间以外的、申购金额超过本期凭证计划创设名义本金的任何形式的认购、要约或承诺均不属于有效申购要约。 [36: 创设机构通过第三方技术支持机构提供且经交易商协会登记的凭证创设系统进行销售的，应注明系统名称。] 

配售安排如下：
1.如有效申购总金额低于或等于计划创设名义本金金额，原则上对全部有效申购进行全额配售；如有效申购总金额超过计划创设名义本金金额，原则上对有效申购按申购金额比例进行配售。
2.配售结果确定后，创设机构向获得配售的投资者发送配售结果通知，通知相关投资者本期凭证信用保护费费率及其配售名义本金金额。
3.上海清算所依据配售结果进行凭证登记，本期凭证实际配售的名义本金金额以上海清算所登记结果为准。信用保护自本期凭证登记日起生效，信用保护费支付不作为登记和信用保护生效的前提。
完成登记后，创设机构向获得配售的投资者发送配售确认及信用保护费支付通知，通知正式配售名义本金金额以及其需要缴纳的信用保护费金额、付款日期、划款账户等信息。
（三）不予配售情况
创设机构对拟配售对象的情况进行核查。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创设机构团队集体议定，不予配售：
1.拟配售对象未完成信用风险缓释工具有关参与者备案；
2.拟配售对象的名称、账户资料与其登记的不一致；
3.拟配售对象近一年存在较为严重的违法违规记录或者违反诚信记录；
4.拟配售对象申购金额超过本期凭证计划创设金额；
5.拟配售对象未签署和备案《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主协议（凭证特别版）》；
6.其他可能影响本期凭证创设机构或其他投资者权益的情形。

[bookmark: _Toc205973699]三、凭证登记托管安排
本期凭证以实名记账方式创设，在上海清算所进行登记托管。
上海清算所作为本期凭证的登记托管机构，负责向创设机构和投资者提供有关服务。

[bookmark: _Toc205973700][bookmark: _Toc29417][bookmark: _Toc20417][bookmark: _Toc530063606][bookmark: _Toc25346][bookmark: _Toc9053][bookmark: _Toc12286]四、信用保护费支付安排
本期凭证登记完成后，创设机构将向投资者发送《配售确认及信用保护费支付通知》。投资者收到《配售确认及信用保护费支付通知》后，如无疑义，应按该通知相关要求将信用保护费划至以下指定账户：
[bookmark: _Hlk521951758]户名：
开户行：
账号：
支付系统行号：
若投资者不能按时足额支付信用保护费，则视为违约，创设机构有权按照《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主协议（凭证特别版）》有关约定，与未按时足额支付信用保护费的投资者提前终止交易，并注销相应份额。

[bookmark: _Toc2819][bookmark: _Toc12552][bookmark: _Toc24414][bookmark: _Toc7324][bookmark: _Toc530063608][bookmark: _Toc20390][bookmark: _Toc205973701]五、凭证的交易流通
在完成本期凭证初始登记手续后的下一个营业日，创设机构将披露本期凭证创设情况。本期凭证于该日起，在银行间市场交易流通[footnoteRef:37]。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等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交易平台为本期凭证提供交易服务。 [37: 对于定向创设的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应在本条明确“交易流通范围仅限于经创设机构选定的特定银行间市场机构投资者。其他投资者拟参与交易流通的，应经创设机构同意并由创设机构书面告知交易平台和登记托管机构后方可参与交易。”] 

第4章 [bookmark: _Toc205973703][bookmark: _Toc69077742]
信息披露安排

[bookmark: _Toc205973704][bookmark: _Toc69077743]一、创设信息披露
本期凭证创设披露文件包括本创设说明书、创设机构最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最近一期半年度会计报表【、创设机构的主体信用评级报告】[footnoteRef:38]。完成本期凭证登记手续后的次一个营业日，创设机构将披露创设结果。本期凭证最终创设金额为零的，也将披露创设情况公告。 [38:  创设机构视情况决定是否披露其主体信用评级报告及跟踪主体信用评级报告。如选择不披露，应删除相关条款。] 

在本期凭证创设过程中，若创设机构变更价格区间或延长申购截止时间[footnoteRef:39]，在原申购时间截止一个小时前进行披露，通知所有已申购投资者，并做好相关记录。投资者可以在变更后的申购截止时间前撤回或者变更申购要约；未撤回或变更的，申购要约继续有效。 [39: 创设机构变更价格区间或延长申购截止时间原则上仅限一次。延长申购截止时间的，延长时长不低于30分钟。为支持债券发行、与参考债务发行联动创设的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延长后的簿记建档截止时间也应遵守参考债务簿记建档截止日最晚截止时间相关要求。] 

本期凭证创设前，若参考债务取消发行，创设机构可以取消本期凭证创设，并将取消创设事项及相关说明在原创设日前进行披露[footnoteRef:40]。 [40: 为支持债券发行、与参考债务联动创设的，可参考本段内容。若不涉及与参考债务联动创设，应删除本段内容。] 


[bookmark: _Toc69077744][bookmark: _Toc205973705]二、存续期定期披露
本期凭证存续期间内，创设机构将于每年4月30日之前披露上一年度的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在每年8月31日之前披露本年度上半年会计报表[footnoteRef:41]。【创设机构在本期凭证存续期内需要披露跟踪主体信用评级报告的，将在相关主体评级报告出具后五个营业日内完成披露。】[footnoteRef:42] [41:  创设机构作为上市企业或金融债券发行机构已按照相关管理部门要求披露财务报告的，可以通过文字说明后附网页链接的方式完成披露。]  [42:  创设机构视情况决定是否披露其主体信用评级报告及跟踪主体信用评级报告。如选择不披露，应删除相关条款。] 


[bookmark: _Toc205973706][bookmark: _Toc69077745]三、存续期重大事项披露
本期凭证存续期间，若发生可能影响创设机构偿付能力的重大事项，创设机构将在有关事项发生之日后一个营业日内披露重大事项公告[footnoteRef:43]，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43: 创设机构作为上市企业或金融债券发行机构已按照相关管理部门要求披露财务报告的，可以通过文字说明后附网页链接的方式完成披露。] 

（一）创设机构股权、经营权涉及被委托管理，或者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变更，可能影响创设机构偿付能力的；
（二）创设机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行长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无法履行职责，或者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可能影响创设机构偿付能力的；
（三）创设机构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包括但不限于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
（四）创设机构作出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或者依法进入破产程序、被责令关闭；
（五）创设机构未履行信用风险缓释工具交易项下对投资者的结算支付义务；
（六）创设说明书约定或创设机构承诺的其他应披露事项；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创设机构偿付能力或本期凭证投资者权益的事项。

[bookmark: _Toc205973707]四、提前注销的信息披露
本期凭证发生买入注销或者提前终止注销后，创设机构应在完成相关注销手续的次一营业日进行披露，包括信用风险缓释凭证注销金额、注销后存续金额等。

[bookmark: _Toc69077746][bookmark: _Toc205973708]五、信用事件触发的信息披露
信用事件发生后，创设机构将在信用事件确定日后一个营业日向投资者披露关于触发信用事件的公告，内容包括信用事件的说明、信用事件确定日的确认等。
第5章 [bookmark: _Toc26648][bookmark: _Toc69077747][bookmark: _Toc530063610][bookmark: _Toc205973709][bookmark: _Toc14289][bookmark: _Toc23390][bookmark: _Toc13186][bookmark: _Toc1265]
创设机构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205973710][bookmark: _Toc69077748]一、创设机构基本情况[footnoteRef:44] [44:  包括公司名称、法定代表人、设立日期、注册资本、实缴资本、住所、邮编、本期凭证联系人及其联系方式（包括姓名、部门、地址、电话、传真、邮箱等）、所属行业、经营范围、组织架构、主管部门批准的业务资格与资质、所从事的主要业务等。] 

[bookmark: _Toc205973711][bookmark: _Toc69077750]二、创设机构信用情况[footnoteRef:45] [45:  包括针对创设机构的信用评级、信用评级机构名称。视创设机构情况决定是否予以披露。] 

[bookmark: _Toc69077754][bookmark: _Toc205973712]三、创设机构财务情况[footnoteRef:46] [46:  包括最近三年财务报表及最近一期半年度会计报表相关情况、财务报表适用的会计准则、财务概要分析等，以列表形式披露最近三年及最近一期半年度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注明数据来源。企业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同时披露合并和母公司财务报表。] 

[bookmark: _Toc69077756][bookmark: _Toc205973713]四、创设机构合规情况[footnoteRef:47] [47:  包括最近两年内创设机构（不含分支机构）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违规及受处罚的情况，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要求。] 


第6章 [bookmark: _Toc15008][bookmark: _Toc31694][bookmark: _Toc205973714][bookmark: _Toc8334][bookmark: _Toc23809][bookmark: _Toc69077757][bookmark: _Toc13721][bookmark: _Toc530063611]参考实体及参考债务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23510][bookmark: _Toc26743][bookmark: _Toc12961][bookmark: _Toc468016939][bookmark: _Toc467964284][bookmark: _Toc18129][bookmark: _Toc2924][bookmark: _Toc530063612][bookmark: _Toc205973715][bookmark: _Toc69077758]一、参考实体情况[footnoteRef:48] [48:  包括中文全称及简称、住所、法定代表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全球法人机构识别编码（如有）等信息。参考实体为信托等非法人实体的，包括信托名称及受托人等信息。参考实体为多个实体的，需详细列明每个参考实体的信息。] 

[bookmark: _Toc205973716]二、债务种类[footnoteRef:49] [49: 指参考实体所负债务的类别，包括但不限于：付款义务、借贷款项、贷款、债务工具、贷款或债务工具、仅为参考债务。挂钩单一债券的凭证，债务类别为仅为参考债务。] 

[bookmark: _Toc205973717]三、债务特征[footnoteRef:50] [50:  指参考实体所负债务的一项或多项特征，包括但不限于一般债务、次级债务、交易流通、本币或外币等特征。] 

[bookmark: _Toc530063613][bookmark: _Toc19261][bookmark: _Toc3469][bookmark: _Toc28042][bookmark: _Toc14796][bookmark: _Toc467964285][bookmark: _Toc5494][bookmark: _Toc468016940][bookmark: _Toc69077759][bookmark: _Toc205973718]四、参考债务情况[footnoteRef:51] [51:  若参考债务为债券，列举参考债务名称、发行人、主承销商、发行金额或存续金额、期限、面值、发行利率（如有）、发行日、起息日、缴款日、债权登记日、交易流通日、兑付日、登记和托管机构、担保增信情况、信用评级机构及评级结果（如有）等信息；若参考债务为资产证券化产品，列举参考债务名称、发起机构、发行人、主承销商、基础资产类型、发行金额或存续金额、期限、面值、发行利率（如有）、发行日、起息日、缴款日、债权登记日、交易流通日、预期到期日、法定到期日、登记和托管机构、担保增信情况、信用评级机构及评级结果（如有）等信息；若参考债务为贷款，列举合同名称、合同编号、借据（如有）编号、借款人、贷款人、签署日、到期日、贷款金额、贷款本金余额等信息。] 


第7章 [bookmark: _Toc205973719]提前终止

一、创设机构买入注销[footnoteRef:52] [52: 参考债务若发生分期偿付、提前兑付、含权债券行权等导致参考债务规模缩减的情形时，投资人可以根据自身持债情况与创设机构沟通提前注销持有的本期凭证相应金额。] 

创设机构可向持有人买入本期凭证，登记托管机构于结算完成当日对相应凭证面额进行注销。创设机构买入本期凭证至完成注销前，不享有相应份额的持有人会议表决权等权利。
二、提前终止注销[footnoteRef:53] [53:  提前终止情形可在符合交易商协会和登记托管机构相关规则基础上视情况进一步约定。] 

创设机构可以与持有人协商并向登记托管机构申请提前终止注销本期凭证全部或部分份额。申请条件和流程应符合交易商协会和登记托管机构相关规则。
若本期凭证提前终止，本期凭证所约定的各项权利义务即届满终止，登记托管机构根据创设机构和投资者的申请办理注销。

第8章 [bookmark: _Toc467964288][bookmark: _Toc530063614][bookmark: _Toc32633][bookmark: _Toc26908][bookmark: _Toc171][bookmark: _Toc23052][bookmark: _Toc8055][bookmark: _Toc468016943][bookmark: _Toc69077760][bookmark: _Toc205973720]信用事件的类型及定义
[bookmark: _Toc28130][bookmark: _Toc20634][bookmark: _Toc29265][bookmark: _Toc5208][bookmark: _Toc530063615][bookmark: _Toc773][bookmark: _Toc467964289][bookmark: _Toc468016944]
本期凭证适用以下一种或多种信用事件[footnoteRef:54]： [54: 视情况确定本期凭证适用的一个或多个信用事件，可适用《基本术语与适用规则》列明的破产、支付违约、债务加速到期、债务潜在加速到期、债务重组等相关术语及适用规则，或根据需求进行修改。若进行了修改，应在本创设说明书第二章“风险提示及特别说明”中予以说明。] 

一、破产
二、支付违约[footnoteRef:55] [55:  若设置宽限期与起点金额，应明确具体天数及金额。为避免约定到期日早于宽限期到期日，宽限期需要补充如下表述“本期凭证适用宽限期顺延，即在一项潜在支付违约发生于约定到期日或之前，即使适用的宽限期到期之日晚于约定到期日，参考债务仍然适用该宽限期，不受约定到期日的影响。该宽限期到期之日为本期凭证的到期日。”此外，参考债务为资产证券化产品、贷款等类别的，支付违约的具体定义和表述可根据相关参考债务相关法律文件予以调整。] 

三、债务重组[footnoteRef:56] [56:  若设置起点金额，应明确具体金额。] 

四、债务加速到期[footnoteRef:57] [57:  若设置起点金额，应明确具体金额。] 

五、债务潜在加速到期[footnoteRef:58] [58:  若设置起点金额，应明确具体金额。] 

[bookmark: _Toc526524500][bookmark: _Toc526524499][bookmark: _Toc526524501][bookmark: _Toc23776][bookmark: _Toc11885][bookmark: _Toc15257][bookmark: _Toc15065][bookmark: _Toc530063620][bookmark: _Toc14046]
第9章 [bookmark: _Toc205973721][bookmark: _Toc69077761]结算安排
[bookmark: _Toc530063621][bookmark: _Toc1454][bookmark: _Toc10643][bookmark: _Toc25701][bookmark: _Toc21185][bookmark: _Toc28036][bookmark: _Toc467964291][bookmark: _Toc468016946]
[bookmark: _Toc530063616][bookmark: _Toc18811][bookmark: _Toc32228][bookmark: _Toc16503][bookmark: _Toc7079][bookmark: _Toc8477][bookmark: _Toc69077764][bookmark: _Toc205973722]一、结算条件
对于任一投资者，本期凭证结算条件为有效送达信用事件通知、公开信息通知[footnoteRef:59]和实物交割通知[footnoteRef:60]。 [59: 视情况确定是否适用公开信息通知，若不适用，应删除。]  [60:  结算方式为实物结算时适用，否则应删除。] 

[bookmark: _Toc529696917][bookmark: _Toc530063619][bookmark: _Toc10923][bookmark: _Toc21202][bookmark: _Toc27394]（一）信用事件通知
本期凭证信用事件通知方为【】。[footnoteRef:61] [61: 视情况确定信用事件通知方。] 

本期凭证信用事件通知送达期始于本期凭证信用保护起始日（含），止于本期凭证信用保护到期日之后的第十四个自然日（含）。[footnoteRef:62] [62:  视情况约定信用事件通知送达期期限。] 

信用事件确定日为首份信用事件通知有效送达之日。[footnoteRef:63]创设机构将在信用事件确定日后一个营业日内向本期凭证投资者披露关于触发信用事件的公告或通知，内容包括信用事件的说明、信用事件确定日的确认等。信用事件通知送达时间晚于该公告或通知载明的信用事件确定日的，以该公告或通知载明的信用事件确定日为准。投资者收到该公告或通知后，可不再向创设机构发送信用事件通知。 [63: 视情况约定，需要考虑是否适用公开信息通知以及是否选择分别送达通知确定多个信用事件确定日等情况。若选择分别送达通知确定多个信用事件确定日，则本段内容需要作出相应调整。] 

（二）公开信息通知[footnoteRef:64] [64: 视情况确定是否适用公开信息通知，若不适用，应删除。] 

本期凭证适用公开信息通知。
（三）实物交割通知[footnoteRef:65] [65:  结算方式为实物结算时适用，否则应删除。] 

本期凭证适用实物交割通知。
实物交割通知应在信用事件确定日后三十个自然日内[footnoteRef:66]有效送达创设机构，否则自该第三十个自然日起创设机构可不再向未有效送达实物交割通知的投资者履行结算义务。实物交割通知送达之日为结算条件满足之日。实物交割通知应包含用于结算的可交付债务的具体信息、交割方式、交割地点、是否需要第三方同意以及是否已获得第三方同意、是否需要另一方的配合等内容。 [66:  视情况约定该通知期限。] 


[bookmark: _Toc205973723][bookmark: _Toc69077765][bookmark: _Toc24703][bookmark: _Toc19585][bookmark: _Toc8239][bookmark: _Toc22801][bookmark: _Toc4889][bookmark: _Toc530063622]二、结算方式[footnoteRef:67] [67:  视情况进行选择，包括实物结算、现金结算等方式，可适用《基本术语与适用规则》相关术语及适用规则，或根据需求进行修改。] 


[bookmark: _Toc69077766][bookmark: _Toc205973724]三、发生信用事件后的结算安排[footnoteRef:68] [68:  根据本期凭证选择的结算方式进行填写。以下未选择的结算方式相关结算安排内容应删除。] 

（一）适用实物结算
本期凭证的可交付债务为【参考债务】[footnoteRef:69]。 [69:  视情况约定参考债务或者可交付债务种类、可交付债务特征。存在多笔可交付债务的，可视情况约定交割顺序。未约定的，投资者可以按照最廉价交割等市场化原则进行交割。] 

实物结算日由投资者在实物交割通知中指定，在结算条件满足之日后的【】个营业日内。
实物结算金额=投资者持有的凭证名义本金金额[footnoteRef:70] [70:  视情况约定是否包含截至参考债务到期日或实物结算日参考债务对应面值的应付未付利息等。] 

满足结算条件的，投资者按照实物交割通知约定，以参考债务票面金额向创设机构交割与凭证名义本金金额等值的参考债务，创设机构在同日向投资者支付实物结算金额。上海清算所将依据创设机构和投资者提交的相关结算申请办理结算。
当实物结算完成后，创设机构在本期凭证项下的所有义务视为全部履行完毕，且不再向投资者负有任何其他义务。创设机构和投资者需要按照适用于有关参考债务的法律规定各自承担应付的相关税费。结算交割产生的相关费用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二）适用现金结算
本期凭证计算机构为【】。[footnoteRef:71] [71:  视情况约定计算机构，可以为创设机构、投资者或其他第三方机构。] 

现金结算金额=投资者持有的凭证名义本金金额×(参考比例–最终比例)[footnoteRef:72] [72:  视情况约定具体计算公式。] 

最终比例确定的方式为【】。[footnoteRef:73] [73:  视情况约定最终比例的确定方式，可以参考《基本术语与适用规则》相关内容，也可约定为固定比例等。] 

现金结算日为计算机构向交易双方发送的确认最终比例的书面通知有效送达交易双方之日后的第【】个营业日。
满足结算条件的，创设机构在现金结算日向投资者支付现金结算金额。上海清算所将依据创设机构和投资者提交的相关结算申请办理结算。
当现金结算完成后，创设机构在本期凭证项下的所有义务视为全部履行完毕，且不再向投资者负有任何其他义务。结算产生的相关费用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bookmark: _Toc6460][bookmark: _Toc10281][bookmark: _Toc15749][bookmark: _Toc530063617][bookmark: _Toc21702][bookmark: _Toc3598][bookmark: _Toc18618][bookmark: _Toc2216][bookmark: _Toc530063624][bookmark: _Toc30939][bookmark: _Toc32223][bookmark: _Toc467964296][bookmark: _Toc468016951]
第10章 [bookmark: _Toc205973725][bookmark: _Toc69077767][bookmark: _Toc25880][bookmark: _Toc10904][bookmark: _Toc530063618][bookmark: _Toc29597][bookmark: _Toc19146][bookmark: _Toc26148]通知方式和生效

本期凭证的通知送达生效规则适用《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主协议（凭证特别版）》关于通知方式与生效的约定。

第11章 [bookmark: _Toc205973726][bookmark: _Toc69077768]税收

本期凭证的创设机构和投资者应遵守我国有关税务方面的法律法规，自行承担参与本期凭证业务产生的纳税义务。

第12章 [bookmark: _Toc205973727][bookmark: _Toc69077769]凭证持有人会议

[bookmark: _Toc69077770][bookmark: _Toc205973728]一、召开情形
在本期凭证存续期内，出现对本期凭证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footnoteRef:74]，或者创设机构出现《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主协议（凭证特别版）》约定的违约事件或终止事件，本期凭证创设机构和持有人均有权提议召开持有人会议。 [74:  视情况约定具体情形，如提前终止、信用事件触发以及对本期凭证持有人具有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等。] 

本期凭证持有人会议相关流程和要求应符合交易商协会关于信用风险缓释凭证持有人会议的最低要求。

[bookmark: _Toc205973729][bookmark: _Toc69077771]二、会议召集
（一）召集人
本期凭证持有人会议由【创设机构】召集。召集人负责组织召开持有人会议，收集持有人对会议审议事项的意见，履行信息披露、文件制作、档案保存等职责。
召集人知悉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形发生的，应在【】个营业日内[footnoteRef:75]召集持有人会议；未触发召开情形但召集人认为有必要召集持有人会议的，也可以主动召集。召集人召集持有人会议应保障持有人提出议案、参加会议、参与表决等《信用风险缓释凭证持有人会议规程》规定及本创设说明书约定的程序权利。 [75: 可约定具体期限或修改为在实际可行的最短期限内。] 

召集人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职责的，本期凭证持有人也可以自行召集持有人会议，履行召集人的职责。
（二）召集条件[footnoteRef:76] [76: 视情况可约定其他情形。] 

本期凭证存续期间发生以下情形之一的，召集人应召集持有人会议：1.创设机构未按照约定履行其在本期凭证创设说明书或者主协议项下的相关义务；2.创设机构拟解散、申请破产、被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营业执照；3.单独或合计持有30%以上本期凭证存续金额的持有人书面提议召开持有人会议。
本期凭证存续期间发生可能影响创设机构偿付能力的重大事项，且创设机构或者有单独或合计持有10%以上本期凭证存续金额的持有人书面提议的，可召集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披露之日起十五个营业日内未满足提议条件，或前期已就同一事项召集会议且相关事项未发生重大变化的，召集人可以不召集持有人会议。
本期凭证存续期内虽未出现上述情形，但单独或合计持有10%以上本期凭证存续金额的持有人认为有需要召开持有人会议的，可以向创设机构书面提议。创设机构自收到书面提议起五个营业日内向提议人书面回复是否同意召集持有人会议。
本期凭证仅有唯一持有人时，可无需召开持有人会议。持有人可以直接作出书面决定，该书面决定具有与持有人会议决议相同的效力。持有人作出书面决定后应在一个营业日内交至创设机构，创设机构应在收到书面决定之日后的五个营业日内进行答复。
（三）召开通知
本期凭证持有人会议召集人应至少于凭证持有人会议召开日前十个营业日在交易商协会认可的渠道披露凭证持有人会议召开通知。召集人可以凭召开通知，依据登记托管机构相关要求查询本期凭证持有人名册。
凭证持有人会议召开通知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1.本期凭证基本信息、凭证持有人会议召开背景；2.会议召集人、会务负责人姓名及联系方式；3.会议时间和地点、会议召开形式[footnoteRef:77]；4.会议议事程序，包括凭证持有人会议的召集方式、表决方式、表决截止日和其他相关事宜；5.持有份额登记日;6.提交凭证账务资料以确认参会资格的截止时点；7.参会证明要求[footnoteRef:78]。 [77: 持有人会议可以采用现场、非现场或两者相结合的形式。]  [78: 参会人员应出具参会回执、授权委托书、身份证明及持有份额登记日凭证账务资料，在授权范围内参加凭证持有人会议并履行受托义务。] 

（四）凭证持有人会议议题
召集人应与创设机构、持有人等相关方沟通，拟定凭证持有人会议议案。召集人应至少于凭证持有人会议召开日前七个营业日将议案发送至持有人。如未收到议案，可向召集人获取。
创设机构、单独或合计持有10%以上本期凭证余额的持有人可以于会议召开日前五个营业日以书面形式向召集人提出补充议案。召集人可对议案进行增补，或在不影响提案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前提下对议案进行整理，形成最终议案，并提交凭证持有人会议审议。
召集人应在不晚于会议召开日前三个营业日将最终议案发送至全体持有人，并披露最终议案概要。最终议案概要包括标题、主要内容、执行程序及答复时限要求。
出现本期凭证权利义务关系终止、召开事由消除、不可抗力等情形，召集人可以取消本次持有人会议。召集人取消持有人会议的，应披露会议取消通知，说明取消原因。

[bookmark: _Toc205973730][bookmark: _Toc69077772]三、凭证持有人会议相关要求
凭证持有人会议的具体要求如下：
1.参会机构：持有人应向本期凭证的登记托管机构查询其于持有人份额登记日持有本期凭证的账务信息，并于会议召开前向召集人提供相关资料以证明参会资格。召集人应对持有人或其授权代表的参会资格进行确认，并登记其名称以及持有份额。持有人份额登记日应为凭证持有人会议召开日前一个营业日。持有人在持有人会议召开前未向召集人证明其参会资格的，不得参加凭证持有人会议和享有表决权。持有人授权其他机构参加持有人会议的，授权代表应出具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明，在授权范围内参加持有人会议并履行受托义务。
凭证持有人会议应至少有2名律师进行见证。见证律师对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权有效性、议案类型、会议有效性、决议生效情况等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footnoteRef:79]。法律意见书与持有人会议决议一同披露。 [79: 非交易商协会会员单位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见证凭证持有人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的，该律师事务所应在法律意见书中声明接受交易商协会自律管理，遵守交易商协会的相关自律规则。] 

2.持有人或其授权代表行使表决权，其本期凭证持有份额即表决权数额。未参会的持有人不参与表决，其所持有的表决权计入总表决权。出席凭证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额应超过本期凭证总表决权数额的【】%[footnoteRef:80]，会议方可生效。 [80:  视情况约定具体比例，比例不应低于50%。] 

3.创设机构及其重要关联方持有本期凭证的，应主动向召集人表明关联关系，并不得参与表决，其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额不计入总表决权数额。利用、隐瞒关联关系侵害其他人合法利益的，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上述所称重要关联方包括但不限于：创设机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创设机构合并范围内子公司；其他可能影响表决公正性的关联方。
4.持有人会议对列入议程的各项议案分别审议，逐项表决，不得对会议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决议。
5.持有人会议的全部议案在会议召开首日后的【】[footnoteRef:81]个营业日内表决结束。 [81: 不得超过3个营业日。] 

6.召集人应向本期凭证的登记托管机构查询表决截止日持有人名册，并核对相关持有人凭证账务信息。表决截止日终无对应本期凭证份额的表决票视为无效票，无效票不计入议案表决的统计中。持有人未做表决、投票不规范或投弃权票的，视为该持有人放弃投票权，其所持有的本期凭证份额计入议案表决的统计中。
7.凭证持有人会议决议应由参加会议持有人所持表决权【】[footnoteRef:82]以上，且持有本期凭证表决权数额超过总表决权数额【】%[footnoteRef:83]的持有人同意后方可生效。 [82: 视情况约定具体比例，比例不应低于2/3。]  [83:  视情况约定具体比例，比例不应低于50%。] 

8.凭证持有人会议应有书面会议记录作为备查文件。凭证持有人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召集人代表签名。
9.召集人应在凭证持有人会议表决截止日后的两个营业日内将会议决议公告在交易商协会认可的渠道披露。会议决议公告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出席会议的本期凭证持有人所持表决权情况；会议有效性；各项议案的概要、表决结果及生效情况。
10.创设机构应自收到会议决议之日后的五个营业日内披露对持有人会议决议情况的答复情况。
11.会议记录由参加会议的召集人代表签名。本期凭证持有人会议的会议公告、会议议案、参会机构与人员以及表决机构与人员名册、会议记录、表决文件、会议决议公告、持有人会议决议答复、法律意见书、召集人自登记托管机构获取的持有人份额登记日日终和会议表决截止日日终本期凭证持有人名单等会议文件和资料由召集人保管，并至少保管至本期凭证注销后5年。

[bookmark: _Toc69077773][bookmark: _Toc205973731]四、持有人会议决议导致凭证的终止
本期凭证自提前终止日（含该日）起终止，交易双方按照《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主协议（凭证特别版）》的相关约定支付提前终止应付额。但是，若在提前终止日前（不含该日）发生下列事件，则该提前终止决定自动失效，本期凭证仍按照本创设说明书相关规定进行结算安排：
1.参考实体发生本期凭证约定的信用事件；
2.参考实体已发生潜在支付违约事件，宽限期的最后一日在提前终止日之后（含该日），且该等潜在支付违约事件未能得到纠正。
若在提前终止日之前（不含该日），参考实体发生潜在支付违约事件，宽限期的最后一个自然日在提前终止日之后（含该日），且该等潜在支付违约事件得到纠正，则本期凭证仍提前终止。

[bookmark: _Toc23267][bookmark: _Toc69077774][bookmark: _Toc3227][bookmark: _Toc32432][bookmark: _Toc8686][bookmark: _Toc25184][bookmark: _Toc530063627]
第13章 [bookmark: _Toc205973732]争议的解决

[bookmark: _Toc205973733][bookmark: _Toc69077775]一、适用法律
本创设说明书适用中国法律，应根据中国法律解释。

[bookmark: _Toc205973734][bookmark: _Toc69077776]二、争议的解决方式
当创设机构或投资者发生下列事件时，创设机构和投资者可通过协商方式解决交易双方之间在本创设说明书下的任何争议、索赔或纠纷：
1. 未按照本创设说明书约定履行相应的支付或交付义务，且在未履行义务之日起三个营业日内未纠正；
2. 对本创设说明书下的全部或部分义务予以否认或明示拒绝履行，且在否认或明示拒绝履行之日起三个营业日内未纠正。
[bookmark: _Hlk196261248]创设机构和投资者就信用事件、承继事件、替代参考债务等信用事项发生争议的，可向交易商协会申请启动信用事项决定工作机制予以处理。
若交易双方不进行协商或协商未果，交易双方同意将争议、索赔或纠纷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届时有效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在北京以仲裁方式解决。仲裁庭由三名仲裁员组成，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交易双方具有约束力。
但是，因投资者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本期凭证登记托管机构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创设机构和凭证登记托管机构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bookmark: _Toc69077777][bookmark: _Toc30123][bookmark: _Toc20497][bookmark: _Toc8038][bookmark: _Toc205973735][bookmark: _Toc17448][bookmark: _Toc530063626][bookmark: _Toc26647]三、弃权
[bookmark: _Toc31121][bookmark: _Toc26078][bookmark: _Toc467964305][bookmark: _Toc24399][bookmark: _Toc468016960][bookmark: _Toc29418][bookmark: _Toc530063631][bookmark: _Toc22142]本创设说明书的任何一方当事人未能行使或延迟行使本创设说明书约定的任何权利，或宣布对方违约仅适用某一特定情势，不能视作弃权，也不能视为继续对权利的放弃，致使无法对今后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行使权利。任何一方当事人未行使任何权利，也不会构成对对方当事人的弃权。

第14章 [bookmark: _Toc205973736][bookmark: _Toc69077778]备查文件
[bookmark: _Toc9076][bookmark: _Toc14098][bookmark: _Toc530063632][bookmark: _Toc468016961][bookmark: _Toc467964306][bookmark: _Toc31590][bookmark: _Toc13777][bookmark: _Toc9660]
[bookmark: _Toc205973737][bookmark: _Toc69077779]一、备查文件清单
1. 本期凭证创设说明书；
2. 创设机构近三年经审计财务报告和近一期半年度会计报表；
3. 【创设机构届时有效的信用评级报告及跟踪评级报告】[footnoteRef:84]。 [84:  创设机构视情况决定是否披露其主体信用评级报告及跟踪主体信用评级报告。如选择不披露，应删除相关条款。] 


[bookmark: _Toc23249][bookmark: _Toc69077780][bookmark: _Toc13878][bookmark: _Toc467964307][bookmark: _Toc15753][bookmark: _Toc205973738][bookmark: _Toc32481][bookmark: _Toc22519][bookmark: _Toc530063633][bookmark: _Toc468016962]二、查询地址
投资者可以在下列网址查阅本创设说明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footnoteRef:85]： [85: 若为定向创设，应调整本段内容。] 

交易商协会网站：www.nafmii.org.cn
中 国 货 币 网：www.chinamoney.com.cn
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cn
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网站：www.cfae.cn
如对本创设说明书或上述备查文件有任何疑问，可以咨询创设机构。

（本页无正文，为《【本期凭证全称】创设说明书》之盖章页）









【创设机构全称及单位公章】
【】年【】月【】日
[bookmark: _Toc27484][bookmark: _Toc69077781][bookmark: _Toc530063634]
附件1：
[bookmark: _Toc80692441][bookmark: _Toc205973739]【本期凭证全称】申购要约

【创设机构全称】：
[bookmark: _Toc17014_WPSOffice_Level2]本单位【投资者全称】作为信用风险缓释工具【核心交易商/一般交易商】已签署和备案《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主协议（凭证特别版）》，在此同意并确认按下表信用保护费费率及名义本金金额向贵单位申购【本期凭证全称】。[footnoteRef:86] [86:  为支持债券发行、与参考债务联动创设的，应补充如下承诺“承诺以不少于本期凭证预配售名义本金金额申购本期凭证参考债务。”] 

	申购信用保护费费率
	申购名义本金金额（万元）

	%
	


[bookmark: _Toc23145_WPSOffice_Level2]申购单位信息
	单位全称
	

	经办人姓名
	
	传真号码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手机
	

	上海清算所托管账户信息
	托管账户户名
	

	
	托管账户账号
	

	资金账户信息
	资金账户名
	

	
	资金账号
	

	
	开户行
	

	
	支付系统行号
	


[bookmark: _Toc19704_WPSOffice_Level2]
【申购单位公章或业务章】
[bookmark: _Toc26116_WPSOffice_Level2]【】年【】月【】日
[bookmark: _Toc10466_WPSOffice_Level2]
附件2：
[bookmark: _Toc80692443][bookmark: _Toc205973740]【本期凭证全称】配售结果通知[footnoteRef:87] [87:  为支持债券发行、与参考债务联动创设的，通知名称应调整为“【本期凭证全称】预配售结果通知”，“配售”调整为“预配售”，并补充如下表述“请贵单位按照申购要约中的承诺，以不少于本期凭证预配售名义本金金额申购【参考债务全称】。”] 


【本期凭证全称】配售工作已经结束，根据配售结果，贵单位获得本期凭证的配售名义本金金额以及信用保护费费率结果如下：
	配售名义本金（万元）
	信用保护费费率

	
	%


若有疑义，请在收到本通知当日内书面通知创设机构。
若有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创设机构公章或业务章】
【】年【】月【】日

附件3：
[bookmark: _Toc80692445][bookmark: _Toc205973741]【本期凭证全称】预配售情况公告[footnoteRef:88] [88:  为支持债券发行、与参考债务联动创设的，应进行预配售公告。如不适用，应删除。] 


【本期凭证全称】已在预配售阶段确定本期凭证信用保护费费率和投资者预配售名义本金金额。参考债务分销缴款完成后，上海清算所将根据各投资者预配售名义本金金额与参考债务分销缴款结果对本期凭证进行匹配和正式配售。现将本期凭证预配售情况公告如下：
凭证名称：【】
凭证简称：【】
凭证代码：【】
信用保护费费率：【】%
正式配售日：【】年【】月【】日
计划创设名义本金金额：【】万元
预配售名义本金金额：【】万元


【创设机构全称及单位公章】
【】年【】月【】日

附件4：
[bookmark: _Toc80692447][bookmark: _Toc205973742]【本期凭证全称】配售确认及信用保护费支付通知

【本期凭证全称】配售工作已经结束。根据凭证配售结果，贵单位获得配售名义本金金额、信用保护费费率、应缴纳信用保护费金额如下：
	正式配售名义本金
（万元）
	信用保护费费率
	信用保护费金额
（万元）

	
	%
	


请将上述应缴信用保护费于【】年【】月【】日【】点前划至创设机构指定的以下银行账户：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支付系统行号：【】
请在汇款备注中注明“【本期凭证全称】信用保护费”字样。
贵单位在收到本通知后，如无疑义，请在通知规定的时间内按上述要求划拨应缴信用保护费，否则视为违约。若有疑义，请在收到本通知当日内书面通知创设机构。
若有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创设机构公章或业务章】
【】年【】月【】日  
[bookmark: _Toc30355_WPSOffice_Level2]
附件5：
[bookmark: _Toc205973743][bookmark: _Toc80692449]【本期凭证全称】创设情况公告

【本期凭证全称】创设工作已经结束。根据配售及登记结果，现将本期凭证创设情况公告如下：
凭证名称： 
凭证简称： 
凭证代码： 
参考实体： 
债务种类：
债务特征：
参考债务： 
信用事件： 
结算方式： 
信用保护费费率：【】%
凭证登记日： 
上市流通日： 
约定到期日：
计划创设名义本金金额：【】万元
实际创设名义本金金额：【】万元


【创设机构全称及单位公章】
【】年【】月【】日

附件6：
[bookmark: _Toc205973744]【本期凭证全称】信息披露文件变更说明

【创设机构全称】于【】年【】月【】日发布了【本期凭证全称】的创设材料。现将《【信息披露文件全称】》有关内容做如下变更：
“【】”变更为“【】”。
以上变更内容详见《【信息披露文件全称】》（更新）。


【创设机构全称及单位公章】
【】年【】月【】日


附件7：
[bookmark: _Toc205973745]【创设机构全称】关于【重大事项概述】的公告

【创设机构全称】发生【重大事项概述】的事项，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事项基本情况
【请说明事项背景、原因、具体情况及进展情况。】
二、影响分析（如有）
【请说明可能对创设机构偿付能力的影响分析。】
三、应对措施（如有）
【请说明创设机构后续对本期凭证持有人的权益保障措施。】
四、信息披露承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履行同等职责的人员承诺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并将按照银行间市场相关自律规则的规定，履行相关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创设机构全称及单位公章】
【】年【】月【】日

附件8：
[bookmark: _Toc205973746]【本期凭证全称】提前注销情况公告

【创设机构全称】于【】年【】月【】日因【提前注销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购回、持有人申请等】，提前注销名义本金【】万元的【本期凭证全称】。
注销后，【本期凭证全称】名义本金由【】万元核减至【】万元。


【创设机构全称及单位公章】
【】年【】月【】日


附件9：
[bookmark: _Toc205973747]【本期凭证全称】信用事件触发公告

经核实，【】年【】月【】日，【本期凭证全称】的参考实体【】及参考债务【】已触发本期产品创设说明书中约定的【信用事件种类】信用事件，具体如下：
【请描述信用事件具体情形】。
创设机构【创设机构全称】对信用事件无异议，信用事件决定日为【首份信用事件通知有效送达之日】，即【】年【】月【】日。本期产品最后转让日期为【】年【】月【】日。本公告发布后，投资者可不再向创设机构发送信用事件通知。
本期凭证采用【结算方式类型】的方式进行结算，具体结算安排如下：
【请填写具体结算安排】。


【创设机构全称及单位公章】
【】年【】月【】日


